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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政主義作為本案的出發黑占

卜憲政主義要求政府權力的 「耳又得」

人民普遍的同意 ,即須貝有 「民主

並在 「行使」國家權力日寺,須具有

性 。

>憲政國家對國家組織的要求 ,可以全面加諸

於政黨 ,亦即政黨也應該作為一｛固 「理性共

同體」與 「道德整合體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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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黨的地位與角色

卜政 9台是可以公然做壞事的領域 ,需要受高度監督

卜孔子說 :「 君子矜而不爭 ,君羊而不黨 。」 「黨」在

華歷史文化中 ,從不曾貝有正面言平價 。西漢帝國孔

國星至認為 :「 相且力匿非 ,日黨 。」

卜古語有所言胃:「 之敗 ．由宮邪也 」 9

國家體制 ,如果政9台風氣敗壞或國家衰敗 ,應是 「

政黨邪也」 。

卜政黨日寺而代表弱勢族群 ,聞其聲拯其苦 ;時而如江洋大

舌U國庫如探囊取牛勿;更常見的情形是 「順非而澤 」 。



基本歷史事實 :訓政時期

卜國民政府於民國﹁可年了月﹁日頒布了 「中華民
國國民政府組織法」 :「 以黨領政」

卜黨務費用直接由國家支應
卜 httpS://tWjnfO.nc｛ .edu.tw/tjqrV/hypage.Cgj?HYPAGE=SearCh/merge一 pdf.h

卜 http∫ ://tWjnfo.nC〔 .edu.tw/tiqrV/hVpaqe.Cgj?HYPAGE=SearCh/rΥ ╮erge一pd下 .hpq&
dtd一jd=可 2&tVpe=g&sˇ Sjd=D25000953└ j一d=7900可 π63&VO〔 =︴ 可070︴ 00&pa又e=%E9%
A0%8︴ 5-6

&dtdjd=可 2&t e= & jd=E︴ 20● 72碎& ︳d=7900可 可63&VO〔 =︴ 502000︴ &
e=o/oE9%A0%8可

-7-可
8

>「 中華民國政府」於38年﹁2月 7
灣 ,但已進入憲政主義時期

退守臺



基本歷史事實 :憲政主義時期

卜 「中華民國政府」於38年仁月7日 退守臺灣 ．但已

政主義時期

卜38年至70年代之 「動員戡亂日寺期 」兼 「戒嚴日寺期 i﹍

當日寺鞋然 「規範上 」已進入貫施憲政的狀蔻 ,但事

處於 「訓政日寺期 」

卜 「中國國民黨政綱」刊登於ㄔ

一

年█0月 30日 之司法專刊

卜httpS://gaZ.nC〔 .edu.tw/detaj〔 .jsp?p=6,一 ︴.2再 7｜ 62888

卜陳誠行政院院長向中國國民黨七中全會報告 ．並被 「

卜htt az.nC〔 .edu.tw/detaj〔 .S:// ．↑.2再 7﹁ 62



基本歷史事實 :憲政主義時期 (二
)

卜38年以後台灣在憲政體帶ll下 ,雖饜 「動員戡亂日寺

及 「戒嚴日寺期 」 ,但也不應如訓政日寺期 ,任由政黨

介入 。

卜之所以有 「黨職併公職」的問題 ,是透過考言式院(當

日寺由孫科擔任院長)實際的措施 ,直接將救國團等
種政黨附隨組織的工作年資轉換成公務員年資 (照

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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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個案立法之禁止與平等原則

卜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
｛歹ll(下稱系爭條｛歹ll)第2條第2款所稱社團專職人
文歹l」 舉特定社團及其相關機構之專職人員 ,是否違
法個案立法禁止原則及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?

卜本意見書 :

卜非屬 「個案立法」 ,而係 「類型立法」 ,因仍須 「
涵攝」及個別 「調查證據」

>縱使違反個案禁止立法禁止 ,乃屬違反 「權力分立
則」 ,亦與 「平等原則」無涉 。



救國團專職人員退休年資計算之基本原

卜二 、另上開條款所稱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(後更名為
年救國團)於可︴年︴0月田日至58年﹁2月 23日 間與國防部
為何 ?其於系爭條例第玝條第

一

項所指社團專職人員年資之

算 ,是否有影響 ?

卜 「退 休 年 資 」與 「退 休 金 年 資 」基 本 法 理

卜全部禁止併計模式

卜全部合併計算模式

卜性質相同始併計模式



救國團與國防部的關係

卜A.寄生於國防部總政戰處 H寺期 :可﹁年可0月 3可 日至58年﹁2

卜B.社會運動機構日寺期 :58年可2月 23日至78年8月 28日 。

卜C.社會團體法人日寺期 :78年8月 28日迄今 。

卜本意見書 :

卜不當得利」的追繳 ,而不萬得不l」 之追繳 ,旨在 「
當事由所產生的期產移動」 ,不以故意過失與可苛責口

件 。

卜系爭規定係將 「退休年資」與 「退休金年資」分開處理
工作年資可以合併計算 ．合併計算的結果 ,如果不符
休金的要件 ,仍可視為 「合法退休」 ,但 「退休金
得合併計算 。應屬適當的立法 ,無違憲之虞 。



卜 、

三 、退離職公務員期產保護與

法律不溯及既往 、信賴保護原則

依系爭條｛歹ll第可條規定 ,本條｛歹ll所稱仍支領退離
應士口除其已採計之社團專職人員年資後 ．重行核計退離給與 ,

害該等公職人員受憲法第▓5條保障之財產權 ,及牴觸法律不溯
原則暨信賴保護原則 ?

卜本意見書 :

卜憲法上所保障的財產權 ,其標的須屬具有 「法律上正當性
利益 。

卜 「時光以不能倒流 ,但退休金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則具有可

卜系爭係採 「承認其退休年資 」 ,但應 「扣除退休金年資 」
量的結果 ,應屬斟酌至當 ,均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 、信
則 。



四 、退職政務人員之財產保障

卜四 、系爭條例第5條第﹁項第可款規定 ,退職政務人員應運帶返還

退離給與 ,是否侵害其受憲法第η5條保障之財產權 ,及牴觸法律

往原則暨信賴保護原則 ?

>本意見書 :

>政務人員特性 :

卜與政黨同進退之政務人員 :「 職」的關係 ,屬公務員 ,務的關係 ,

員 ,可併計公務員 「退休」年資 ,但得立法 ,不併計退休金年資 。

>不與政黨同進退之政務人員 :應全部併計

卜 系爭條例均不牴觸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暨信賴保護原則



五 、社團期產權之保障與

法律不溯及既往 、信賴保護原則暨不當聯結禁止

>五 、系爭條例第5條第﹁項第█款 、第2款規定 ,同條｛歹ll第2條第2
之社團 ．應就退休 (職 、伍 )公職人員所溢領之退離給與 ．分月
負連帶返還 、返還之責 ,是否侵害該社團受憲法第﹁5條保障之財
產權 ．及牴觸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、信賴保護原則暨不當聯結禁
止原則 ?

卜本 見書一

一
′﹂5、

卜各該社團錦屏依附於當日寺執政之中國國民黨 ．其所取得的利
益 ,乃不當得利

卜系爭條例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 、信賴保護原則暨不當聯結
原則



六 、排除時效期間適用的合憲性檢證

>六 、系爭條例第7條規定 :「 本條例第ㄔ條所定重行核計退離
第5條所定返還規定 ,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 ．不適用現行法律
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」 ,是否違憲 ?

>本意見書 :

卜時效期間 ．係基於 「法安定性 」與 「法正義 」的權衡 ,但非屬
本質論議題 ．而係屬 「立法論」議題 ,屬立法裁量範圍 。

卜對於國家及政黨的不義措施可以不設定日寺效 ,或延長時效起

卜中國國民黨及附隨團體 ,基於憲政主義的要求 ,依系爭規定
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．不適用現行法律有關權利行使期間 ．

憲政秩序所許 。

卜爭條｛歹ll規定 ,對各該退離職人員亦規定全部不適用現行
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 ,應屬違憲 。



結論

卜憲政主義要求國家及執政之政黨 ,應該一個 「理口

同體」與 「道德整合體」 ,不得濫用權力 ,並應遵

憲法及合憲法不失序 。

卜不當得不心」的追繳 ,而不當得利之追繳

非基於正當事由所產生的期產移動」 。

卜系爭條｛91l個 規定 ,均無違憲之虞 ,但有關對各言亥退

職人員亦規定全部不適用現行法律有關權不l」 行使期

之規定 ,應屬違憲 。



報告結束

謝謝聆聽


